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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市出台房地产“新十条”
助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

“新十条”的出台,是我市进一步贯
彻落实省、金华市针对房地产领域的决
策部署，适应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
变化的新形势，落实惠民、惠企措施，促
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重
大举措和积极探索。

据悉，“新十条”从购房补贴形式、
公积金支持政策、延续契税补贴等方面
制定了十条举措。其中，在购房补贴方
面，我市对人才购房群体、多孩家庭、首
次置业群体等分类施策，实施差异化补
贴。在提供公积金支持政策方面，将推

行住房公积金支付新建商品住房首付
款政策。

此外，“新十条”将此前的契税补贴
实行时间延续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，在
放宽预售许可面积、分阶段办理施工许
可、优化非人防地下车位（库）登记政

策、扩大补贴范围、新增的补贴额度等
方面作出具体规定。

发布会上，媒体记者围绕购房补贴
标准、购房补贴申请条件、购房补贴申
领手续等内容积极提问。相关部门负
责人一一作答。

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，本报邀请相关

部门负责人对“新十条”进行了解读。

问：哪些人可以享受“住有所居”首次置业

补贴？

答：“住有所居”政策对社保、户籍没有限

制。申请时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没有

我市范围内国有土地性质的住宅类不动产（包

括期房）和城区居委会范围内的不动产（包括

期房）。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时间为2024

年 5 月 27 日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，但在政策发

布前已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，同一居民家庭任

一成员存在撤销、变更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

案情形的，不享受此补贴。

问：今年的购房补贴政策，哪些可以叠加

使用？

答：在购置一手新建商品住房时，首次置

业购房补贴和多孩家庭购房补贴可以叠加使

用。

问：申请永康市多孩家庭购房补贴有户籍

限制吗？

答：对夫妻及共同生育的子女都没有户籍

限制。

问：全面二孩、全面三孩实施时间是什么

时候？

答：多孩家庭是指符合国家政策和《浙江

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相关规定，由同一对

夫妻共同生育的二孩、三孩家庭。其中的“二

孩”指 2016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之后出生的第二

孩；“三孩”指 2021 年 5 月 31 日（含）之后出生

的第三孩。

问：符合申领购房补贴条件的二孩、三孩

家庭认定要点有哪些？

答：1.当前申请人双方属于合法夫妻，持有

结婚证；

2.现家庭三个子女的出生证信息与父母信

息、结婚证信息完全一致。

3.第二个子女出生日期在 2016年 1 月 1 日

（含）后，第三个子女出生日期在2021年5月31

日（含）后。

问：同一对夫妻生育的二孩、三孩怎么计算？

答：按现夫妻共同生育的子女数计算。以

下情形均不计入子女数：

1.再婚夫妻再婚前生育的子女；

2.夫妻收养的子女；

3.已死亡的子女或失踪且经法定程序宣告

死亡的子女；

4.婚姻存续期间与配偶之外的人生育的子女。

问：购买新建商品房能否使用个人公积金

账户余额支付首付款？

答：能使用。购买新建商品房使用个人公

积金账户余额支付首付款，具体条件如下：

1.在本市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，已支付定

金并签订《商品房认购协议》；

2.所购新建商品住房的楼盘已向公积金中

心备案；

3.申请人符合购房提取条件；

4.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能在 15 个工作日内

签订且备案。

■政策链接

一、放宽预售许可面积
申请商品住房预售许可的项目，每期申请预售许

可的面积不少于1万平方米（尾盘除外）。

二、推行住房公积金
支付新建商品住房首付款

在本市内购买一手新建商品住房，每套住房可提

取一次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，合

计提取金额不超过《商品房认购协议》的首付款金额。

三、实施2024年度人才购房补助
人才购房补助资格实行即报即审，根据年度人才

购房补助额度，先购先得。优化人才购房补助发放路

径，允许人才购房补助款用于人才申购房产的首付款。

四、优化非人防地下车位（库）登记政策
住宅小区开发建设项目经依法批准利用地下空间

按规划配建的地下车位（库）（不含人防工程），项目交

付满 1 年后，用于停放机动车且能明确划分的车位，具

有独立空间的地下车位（库），可以单独办理车位（库）

产权分割凭证。单独转让车位（库）的，受让方须为本

小区业主。

五、延续契税补贴
在我市购买首套一手新建商品住房，按所缴契税

地方留存部分 80%给予补贴；购买二套及以上一手新

建商品住房，按所缴契税地方留存部分 60%给予补

贴。以上政策的实行时间延续至2024年9月30日。

六、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
允许房地产开发新建房屋建筑工程分基坑工程阶

段（涵盖基坑支护、降水、冠梁施工、围护桩、土石方开

挖等施工内容）、基础主体，以及其他阶段办理《施工许

可证》。

七、实施“住有所居”首次置业购房补贴
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在永康市行政区域

内无商品住房的（以不动产登记和网签备案审核为

准），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前购买一手新建商品住房，

给予 700 元/平方米补贴，最高每套不高于 10 万元。

根据年度补贴额度，先购先得，与人才购房补助、房票

不叠加使用。

八、实施多孩家庭购房补贴
符合国家全面两孩、三孩政策实施后生育的多孩

家庭，购买一手新建商品住房时给予补贴。其中：两孩

家庭每套补贴 10 万元，三孩家庭每套补贴 20 万元。

根据年度补贴额度，先购先得，每个家庭仅可享受一

次。该政策补贴与“住有所居”首次置业购房补贴可叠

加使用，与人才购房补助政策不叠加使用。

九、扩大补贴范围
本次补贴范围为在我市商品房市场公开销售一手

新建商品住房。其中，金蓝领公寓除享受契税补贴外，

不叠加享受其他补贴。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的城中村

改造项目，因用于项目资金平衡而设置一定比例的面

积作为可销售面积的且以市场价格公开进行销售的，

可以参照“在我市商品房市场公开销售的一手新建商

品住房”享受补贴政策。

十、补贴额度
2024 年人才购房补助额度 1 亿元，首次置业补贴

额度1亿元，多孩家庭购房补贴额度4000万元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之前政策规定与本通

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5 月 27 日，我市召开 2024 年房地产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，介绍新发布的《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》
（以下简称“新十条”），并就相关问题答记者问。

2024年房地产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现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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